
表三   验收组意见 

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竣

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     2015 年 10月 15日，温州市环境保护局组织有关单位对乐清市华

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

检查验收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，参加验收的单位还有乐清市环境保护局、

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（监测单位）、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（建

设单位）的代表共 10 余人。验收组及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环保执行情况

及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的验收监测报告，在实地检查、审阅并核实有

关资料后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组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项目基本情况 

温州市环保局组织有关单位对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

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，该项目包括加速

机房一间，3.0MeV 电子直线速器 1 台。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建设项目竣

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该建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分类管理的

规定，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在申

请射线探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，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等有关资料。 

为此，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对

该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，编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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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。 

受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的委托，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于

2015 年 8 月 11 日对该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进行了环境保护

验收监测。 

二、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

1. 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从设

计、施工到试运行各个阶段中，遵守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并获批

准。 

2. 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执行

了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的政策，建设过程中做到了辐射

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运行，环境影响报

告书中所确定的辐射防护设施已经基本落实。 

三、验收监测结果 

1．乐清市华仪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（新建）落实

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、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、辐射安全许可制度。

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文件要求已落实。 

2．现场监测结果表明，该项目在正常运行工况下，放射源容器周围

各监测点位辐射剂量率符合《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》（GB5172-1985）

的要求。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的辐射照射分别低于其剂量管理限值，

符合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的要求。 



 

 


